
 

112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第16梯次備取生報到注意事項 

一、 報到 

1. 網路報到日期：112年5月9日下午3時起至112年5月10日上午10時止。 

2. 方式：請先至本校首頁進入「招生訊息」，點選碩士班，再點選左側「報到系統」。

進入後選擇報到系所，無誤後送出。 

3. 登錄帳號為個人身分證字號，密碼為考生報名時系統所發送之密碼。 

4. 如有正當事由無法如期完成相關程序時，應事先提出聲明書，並經本校認可，才

能補辦相關程序。如有問題請聯絡05-6315107許先生 

二、 驗證【繳驗正本證件，未辦理驗證者，視同未完成報到手續】 

1. 日期：約為112年7月份。 

        （於事前公告於招生資訊最新公告並以簡訊通知考生） 

2. 地點：另行公告時間地點) 

3. 驗證時請親自辦理或委託辦理，驗證時請攜帶下列證件： 

（1）國民身分證正本及正、反面影本各1份（正、反面分別列印）。 

（2）2吋相片1張。 

   （3）相關學歷〈力〉證件原件正本（國內學校畢業者，查驗中文畢業證書， 

其餘相關規定請參閱本校112年度碩士班招生簡章）。    

4. 應屆畢業生辦理學歷（力）驗證時，如未取得學位（畢業）證書者，應填具切結

書，於切結期限內補繳，逾期未繳交者，視為放棄入學資格。 

5. 逾期未完成報到、未繳驗畢業(學位)證書正本或逾越切結日期未繳驗畢業(學位)

證書正本者，概以放棄入學資格論，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事後不得以任何

理由要求補救。 

6. 本人當天因故無法親自辦理驗證時，得填寫驗證委託書，同時將報到應繳驗之文

件及其他有關權益事項委由代理人全權處理，如因代理人之誤失致權益受損時，

不得異議。 

三、 錄取生網路報到或驗證後，如欲放棄報到、錄取(入學)資格，請向本校教務處綜

合教務組遞送「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俾便辦理遞補事宜。相關表格請至本校

招生資訊網頁中下載。 

四、 本校設有研究所就學績優獎學金，其獎助原則請見招生簡章及教務處綜合教務組

網頁，請符合資格者於當學年度第1學期開學後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 

五、 經獲本通知錄取之新生，請務必於112年8月中旬起至「新生綜合資訊網」進行基

本資料填報，填報時如有疑問請逕洽教務處教學業務組（05）6315116。新生相關

資訊及新生電子資料手冊預計自112年7月起陸續更新於本校新生專區網頁，網址

為：http://eform.nfu.edu.tw。 

六、 相關規定請詳參本校招生簡章。 

     如有疑問請洽(05)6315107 或(05)6314790教務處綜合教務組。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研究所招生委員會 啟        

 

http://eform.nfu.edu.tw/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就學績優獎助學金獎勵原則  

一、本校為吸收各學制菁英學生，進而提升各類入學管道學生素質，並依據本校就學績

優學生獎助實施要點及就學績優學生獎助審查委員會決議訂定。 

二、本校對於各學制入學管道就學績優學生之獎助學金資格、金額及核發方式如下： 

（一）博士一般生 

1.凡經本校博士班招生入學進入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就讀或逕修讀博士學位(不

含在職進修學生)博士一年級及二年級生得申請本獎助學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申請: 

(1)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兼職工作者，但在本校擔任研究助理或教學助理者，不

在此限。 

(2)錄取當學年度辦理休學、保留入學資格或未完成註冊者。 

(3)已領取其他相關獎助學金者。 

2.獎勵方式 :博士生每人每月給予新臺幣 10,000元。 

3.獲獎博士生如就讀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其資格: 

(1)休學、保留學籍、退學、未完成註冊者或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兼職工作者。 

(2)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生轉入或轉回碩士班就讀者。 

(3)違反學術倫理或侵權行為(抄襲他人著作、妨害他人著作權、專利權等)，經

證實有前述行為者，除取消獲獎資格，追繳溢領款項外，並依本校相關規定

議處。  

（二）碩士班一般生 

1.各所碩士班，每 10名取 1名(四捨五入)，頒發入學獎助學金新臺幣 30,000元。

根據獎助名額依成績排名發放(不遞補)。 

2.當年同時錄取(限正取一般生)最新 QS 世界大學學術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700 名內之大學相關研究所，並經由本校就學績優審查委員會擇優認定

審議通過者，頒發入學獎助學金新臺幣 60,000 元，入學第二學期起，符資格者得

續領獎助學金，每月新臺幣 10,000 元。 

3.本校應屆畢業生，畢業成績在該班前 25%(含) ，經錄取本校者，依下列規則頒發

入學獎助學金。 
(1)四技日間部第一名，頒發入學獎助學金新臺幣 60,000 元，入學第二學期起，

符合資格者得續領獎助學金，每月新臺幣 10,000 元。 
(2)非符合上述條件，惟畢業成績在該班前 25％(含)，經錄取本校者，頒發入學獎

助學金新臺幣 30,000 元。 

4.同時符合第二目及第三目規定者，則擇優發給一項獎助學金；符合第一目至第三

目者，首次最高可請領獎助學金新臺幣 90,000 元。 

5.入學符合第二目或第三目之(1)規定之就學生，自入學第二學期起，須符合前一學

期有修習課程之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含)以上且無不及格科目者(無修習課程者則

無需檢核學業成績)，並不得受校方申誡(含)以上之處分條件，始得請領後續之獎

助學金，其核發方式則採每個月給予新臺幣 10,000 元，每學期得請領 6 個月，領

取此項獎助學金以碩士班一年級與二年級學生為限，最高可請領三學期。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研究所 
豐泰王劉美惠女士優秀入學學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一、目的：豐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王劉美惠女士為獎勵國內外優秀學生就讀國立虎尾科

技大學(以下簡稱為本校)研究所，以提昇研究風氣及留住人才。 

二、對象：申請者為本校在學碩士班一般生且非在職生。保留入學資格、休學、轉系(所)、
轉學、退學、延修生，皆不具申請資格；符合繼續申請資格者，復學後亦不得提出

申請。 

三、首次申請條件: 

(一)錄取榜首者：且獲最新QS世界大學學術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700名內之大學相關研究所錄取為正取一般生而選讀本校之新生，其原畢業學

校學業成績名列該班前三名(含)，每學期發給獎助學金25萬元。 

(二)正取前百分之十：且獲最新QS世界大學學術排名700名內之大學相關研究所錄

取為正取一般生而選讀本校之新生，其原畢業學校學業成績名列該班前五名

(含)，每學期發給獎助學金15萬元。 

(三)正取前百分之十五：且為最新QS世界大學學術排名700名內之大學日間部畢業

生或本校日間部畢業生，惟本校畢業生學業成績名列該班前二名(含)，每學期

發給獎助學金8萬元。 

(四)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QS世界大學學術排名700名內之大學，本校得由其中擇優

選取部份學校，並經本校「就學績優學生獎助金審查委員會」會議認定通過。 

(五)第三款錄取名額，各系以一名為限，名額超過時，由該系(所)務會議決議並推薦

之。 

(六)以上各項獎助學金不得與本校「就學績優獎助學金獎勵原則」之獎助學金重複

支領，獲獎以一項為限。 

四、繼續申請條件：通過首次申請者，自入學第二學期起，需符合前一學期有修習課程

之學業成績平均85分(含)以上，且未受校方懲戒處分及無不及格科目者；無修習課

程者，須前一學期投稿EI等級以上期刊至少1篇且未受校方懲戒處分，始符合繼續

申請資格。 

五、研究生延修之學期不具申請資格；申請期限至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為止，惟提前畢

業者，則領取至學生畢業當學期為止。 

六、申請程序 

(一)首次申請：於入學後第一學期註冊日起二星期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逕向本校綜

合教務組提出申請，經本校「就學績優學生獎助金審查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得申請第一學期獎助學金。 
(二)繼續申請：前一學期有修習課程者，依本校教學業務組核發之上一學期成績證

明，每學期符合繼續申請條件者，由本校綜合教務組主動簽核辦理；無修習課程符

合資格者，須自行檢附期刊投稿證明提出申請。 
(三)資格中斷者，學期成績如達標準，需再度自行提出申請。 

七、本要點獎勵名額及實施年度，得視當年度經費逕行調整，並經本校「就學績優學生

獎助金審查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 
八、本要點簽請校長核定並副知合約代表人王建榮先生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